附件5
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填写说明

1.表格为一页，正反两面，须A4纸正反双面打印。不得随意调整表格大小或增加页数。表格填写应当字迹清晰、信息完整，不得涂改数据或出现空白项。

2.表格中“基本情况”和“申请理由”栏由学生本人填写，其他各项必须由学校有关部门填写。“学制”栏按实际学制填写，研究生一般为“3年”。“基层单位”栏填入所在学院全称。

3.表格中“申请理由”栏应以第一人称填写，内容应当全面详实，能够如实反映学生学习成绩、科研能力、发展潜力、道德品质等。字数控制在350-370字之间（不含标点符号）。如“本人在研究生学习期间，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积极向党组织靠拢，作为……，能严格要求自己；平时能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的规章制度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诚信守信，品质优良，……；学习刻苦，努力钻研，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曾发表（获）……；积极参加课外集体活动，曾担任……，热心为同学们服务，获……；……；符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条件，特此申请。”

4.推荐人建议为申请学生的导师或辅导员，“推荐意见”栏的填写应当叙述具体、行文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100-120字之间（不含标点符号）。如“该生在校期间热爱祖国，拥护党的领导，能严格遵守法律和校纪校规，道德品质优良，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曾……，符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条件，特此推荐。”

5.“评审情况”由主任委员代表学院评审委员会填写，内容应当规范、具体，杜绝简单填写“同意推荐”，字数控制在80-100字之间（不含标点符号）。如“经学院评审委员会初步评审，该生在校期间……，符合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条件，且综合表现特别突出，推荐该生申报国家奖学金。”

6.申请人、推荐人、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基础单位主管领导必须本人签名，不得由他人代写推荐意见或使用签名章。

7.表格中“基层单位意见”必须加盖学院公章，盖章务必清晰、规范。

8.表格报送一律使用原件，不得使用复印件。各学院报送的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材料，请按汇总表的名单顺序整理，一式三份，不要装订成册。

